
附件1：

广西财经学院中国—东盟统计学院国际校区公共体育文化设

施改造工程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服务项目采购

报价单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及服务内容

广西财经学院
中国—东盟统
计学院国际校
区公共体育文
化设施改造工
程项目建议书
和可行性研究
报告编制服务
项目

（一）建设地点：
南宁市西乡塘区明秀西路100号，广西财经学院明秀校区。
（二）改造范围及要求：
本工程项目拟投资 2000万元，以“修旧如旧”为核心理念，将图书

馆、1#教学楼、2#教学楼、4#办公楼、体育馆等 13个公共体育文化场
所设施进行系统性改造提升，打造成具有中国—东盟特色的现代化校园
公共空间。

1.改造范围
图书馆，1#教学楼，2#教学楼，4#办公楼，体育馆，游泳池，5#宿

舍楼，东区文化广场，中区篮球场，大礼堂，中区田径运动场，8#学生
宿舍楼，13#学生宿舍楼。

2.改造要求
2.1 科学合理，简洁节约。
2.2 图书馆、1#教学楼、2#教学楼、礼堂按照修旧如旧保持原有风

格的原则修缮改造。
2.3 4#办公楼、5#学生宿舍楼、8#学生宿舍楼、13#学生宿舍楼改为

留学生中心。
2.4 体育馆及游泳池一体化改造，游泳池建成恒温游泳池，加盖电

动可收放顶棚，游泳池东侧外墙加建一层钢结构商铺。
2.5 修复东区文化广场，修复后仅供休闲活动使用，不再允许停

车。
2.6 将中区田径运动场与篮球场整合，将田径运动场扩建成400米

标准田径运动场，同时将篮球场与体育馆室内场地统筹考虑，建成具有
篮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等多种类场地的综合运动场所。

（三）采购内容：
广西财经学院中国—东盟统计学院国际校区公共体育文化设施改造

工程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服务。
（四）上限控制价：
人民币(大写)壹拾万零玖仟贰佰元整，（小写） 109200.00¥      元  。
（五）服务周期：
1.如本工程初步设计需要报送发改部门审批的，服务周期自成交通

知书发出之日起至本工程初步设计获发改部门批复之止。
2.如本工程初步设计不需要报送发改部门审批的，服务周期自成交

通知书发出之日起至本工程初步设计经业主审核合格之日止。
（六）成果编制周期：
1.自收到开始编制通知之日起，20日历天内完成本工程项目建议书

编制；2.完成本工程项目建议书编制后，15日历天内完成本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编制。

（七）成果要求：
1.满足国家及地方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及规划，行业现行规范、规

程及标准等要求要求。2.满足发改部门、评审单位、业主的相关规定。
3.提供各个公共体育文化场所设施改造后的效果图等相关图纸。4.所有



材料，纸质一式捌份，图纸（图片要求 pdf格式、cad要求 dwg格式）
等电子文档刻成光盘一式贰份。

（八）其他要求：
1.自行组织现场踏勘及调研工作，完成相关基础资料收集。2.由成

交供应商配合办理审批手续及相关后续评审服务，所涉及费用由成交供
应商承担。3.成交供应商必须根据发改部门、评审单位及业主的意见对
编制成果做修改补充，修改补充所产生的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4.服
务周期内，因国家及地方有关政策、行业规范及标准变化引起的修改，
修改补充所产生的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九）款项支付方式：
1.本项目不设预付款。
2.进度款：满足以下任一条件的，成交供应商的请款申请经业主审

核通过后，自收到成交供应商合格发票之日起 14个工作日内支付成交
金额的40%：

2.1 如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需要报送发改部门审批的，本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获发改部门批复后支付。

2.2 如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不需要报送发改部门审批的，本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经业主审核合格后支付。

3.尾款：满足以下任一条件的，成交供应商的请款申请经业主审核
通过后，自收到成交供应商合格发票之日起14个工作日内支付：

3.1 如本工程初步设计需报送发改部门审批，则按以下原则确定尾
款：

3.‌1.1‌ 若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各个‌公共体育文化场所设施改造
的工程费用，与其对应的、‌获发改部门批复的初步设计概算‌中的工程费
用之间的偏差额，均‌不超过‌该对应批复概算工程费用的‌5%‌，则尾款为成
交金额的‌60%‌。

3.‌1.2‌ 若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存在一个或多个‌公共体育文化场
所设施改造的工程费用，与其对应的、获发改部门批复的初步设计概算
中的工程费用之间的偏差额‌超过‌该对应批复概算工程费用的 5%但不超过
8%‌，则尾款为成交金额的‌40%‌。

3.‌1.3‌ 若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存在一个或多个公共体育文化场
所设施改造的工程费用，与其对应的、获发改部门批复的初步设计概算
中的工程费用之间的偏差额‌超过‌该对应批复概算工程费用的 8% 但不超
过 10%‌，则尾款为成交金额的‌20%‌。

3.‌1.4‌ 若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存在一个或多个‌公共体育文化场
所设施改造的工程费用，与其对应的、获发改部门批复的初步设计概算
中的工程费用之间的偏差额‌超过‌该对应批复概算工程费用的 10%‌，则尾
款为成交金额的‌0%‌。

3.‌2 如本工程初步设计无需报送发改部门审批，则按以下原则确定
尾款：

3.‌2.1‌ 若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各个公共体育文化场所设施改造
的工程费用，与其对应的、‌经业主审核合格的初步设计概算‌中的工程费
用之间的偏差额，均‌不超过该对应审核合格概算费用的‌5%‌，则尾款为成
交金额的‌60%‌。

3.‌2.2‌ 若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存在一个或多个公共体育文化场
所设施改造的工程费用，与其对应的、经业主审核合格的初步设计概算
中的工程费用之间的偏差额‌超过该对应审核合格概算费用的 5%但不超过
8%‌，则尾款为成交金额的‌40%‌。

3.‌2.3‌ 若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存在一个或多个公共体育文化场
所设施改造的工程费用，与其对应的、经业主审核合格的初步设计概算
中的工程费用之间的偏差额‌超过该对应审核合格概算费用的 8%但不超过
10%‌，则尾款为成交金额的‌20%‌。

3.‌2.4‌ 若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存在一个或多个公共体育文化场



所设施改造的工程费用，与其对应的、经业主审核合格的初步设计概算
中的工程费用之间的偏差额‌超过该对应审核合格概算费用的 10%‌，则尾
款为成交金额的‌0%‌。

‌注：‌偏差额=|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某单项公共体育文化场所设施改造
的工程费用—对应的初步设计概算（获发改批复或业主审核合格）中该
单项的工程费用|

（十）承包方式：
总价包干（报价包括但不限于完成本项目所需的各项成本、人工

费、材料费、管理费、专家评审费、开办费、税金及场地费、利润等所
有费用）。

（十一）履约保证金：
1.成交供应商自收到成交通知书之日起 7日历天内按成交金额的 3%

缴纳履约保证金（如为中小企业，则履约保证金比例为2%），否则将取
消其成交资格。

2.履约保证金的形式：支票、汇票、本票、保函等非现金方式。
3.履约保证金的有效期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3.1 如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需要报送发改部门审批的，履约保证

金的有效期必须涵盖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发改部门批复的时间段。
3.2 如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不需要报送发改部门审批的，履约保

证金的有效期必须涵盖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业主审核合格的时间
段。

4.满足以下任一条件的，自成交供应商提交返还申请材料之日起 14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返还履约保证金（无息）：

4.1 如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需要报送发改部门审批的，本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获发改部门批复后返还。

4.2 如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不需要报送发改部门审批的，本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经业主审核合格后返还。

5.成交供应商在合同期限内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或违约的，履约保证
金不予退还。

6.履约保证金指定账户：
 开户名称：广西财经学院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南宁明秀西路支行
银行账号：611957485481
（十二）责任与义务：
1.因成交供应商原因，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完成项目建议书或者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从应完成日期的次日起计算，超过 5日历天，业主有
权解除合同，不退还成交供应商履约保证金。因业主原因，成交供应商
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的，编制周期顺延，不增加费用。

2.因成交供应商原因，逾期完成项目建议书或者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视为违约，成交供应商每日按成交金额的千分之二支付违约金，违
约金的上限不超过成交金额的百分之五。

3.因成交供应商原因，成交供应商提交的项目建议书或者可行性研
究报告经反复修改仍无法满足业主要求的，业主有权解除合同，已完成
的成果归业主所有，业主不退还成交供应商履约保证金。

（十三）采购需求响应：
供应商需按如下要求对拟投入本项目人员作出实质性响应，并提交

响应、偏离情况说明表（详见附件 2），否则视为无效报价：
1.项目负责人的资格要求：具有咨询工程师（投资）执业资格和工

程类副高级及以上职称，2020年7月至今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民用建
筑改造项目的项目建议书编制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各一项及以上。

2.供应商需提供拟投入的项目负责人在报价截止日期前 1个月（即
2025年 6月或7月）在本单位的社保缴纳证明。

3.拟投入的项目负责人不得随意更换，且必须在项目建议书和可行



性研究报告上签字，否则视为违约，业主有权终止合同，由此产生一切
后果和责任由供应商承担。

包干价（总价）：人民币（大写）：                 （小写）:

备注：
1. 报价人对服务内容已经完全知晓，本次报价包括但不限于完成本项目所需的各项成
本、人工费、材料费、管理费、专家评审费、开办费、税金及场地费、利润等所有费
用。
2. 本次报价为包干报价，期间不做任何价格调整。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单位名称（盖章）：

联系人及电话：

日期：



附件2：

响应、偏离情况说明表

 项目名称:  广西财经学院中国—东盟统计学院国际校区公共体育文化设施改造工程项目建议书和可行

性研究报告编制服务项目     

序
号

采购需求 具体响应 响应/偏离 说明

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的资格要求

1

具有咨询工程师（投资）执业
资格和工程类副高级及以上职
称，2020年 7月至今作为项目

负责人主持过民用建筑改造项
目的项目建议书编制和可行性
研究报告编制各一项及以上。

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的社保证明

2

提供报价截止日期前 1 个月

（即 2025年 6月或 7月）在本

单位的社保缴纳证明
违约与责任

3

拟投入的项目负责人不得随意
更换，且必须在项目建议书和
可行性研究报告上签字，否则
视为违约，业主有权终止合
同，由此产生一切后果和责任
由供应商承担

说明：1.应写明对本项目采购需求的响应和偏离情况；

2.应对照本项目采购需求，逐条说明对拟投入人员做出了实质性的响应，并申明响应和偏离。供

应商必须对拟投入人员姓名、执业资格、职称、业绩等进行详细应答。如果仅注明“符合”、“满

足”或简单复制采购需求，将有可能导致报价无效。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供应商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后附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的执业资格、职称证明文件、社保缴纳证明、符合要求的业绩证明（如

项目的合同协议书等相关证明文件）等：


